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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鄂环罚(2028)13号

2026年4月22 日， 鄂 尔多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

支队执法人员王鹏、 王鹏程赴内蒙古金泰通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你公司于 2023年 8月 开工建设，10

月投入生产，至今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，建成办公生活区1

处，混凝土搅拌设备2套，配套生产运输车辆20辆。 因你

公司“未批先建”的违法行为已超过追溯期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相关规定我局不予行政处罚，依据《关

于建设项目“未批先建”违法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》 ,

你公司存在“未验先投”的违法行为

马瑞

公民身份号码：1527281988********

地址：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松道沟村二社 73号

。

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：

1.生态环境执法人员2026年 4月22 日所 作的《鄂尔多

斯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 《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现

场检查(勘察)笔录》和现场勘察影像资料：证明你公司2023

年8月开工建设， 10月 投入生产，至今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，

建成办公生活区 1处，混凝土搅拌设备2套， 配套生产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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